
 

 

 

国 枫 周 刊 
 

  GRANDWAY WEEKLY 
 

 
 
 

2018 年第 31 期 总第 701期  
 

 
 

 

 

 

 

 

 

 

 

 

 

 

 

 

 

 

 

 

 

 

 

 

 

 

 

 

 

 

 
 
 
 
 
 
 
 
 
 
 
 
 
 
 
 
 
 
 

（本周刊仅供本所内部交流及本所客户参阅之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

新闻大厦 7 层 

邮编：100005 

电话：010-66090088/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网址：www.grandwaylaw.com 

Address：7/F，Beijing News Plaza，NO.26 

Jianguomenneidajie 

Dongcheng District，Beijing，China，100005  

Tel：86-10-6609-0088/8800-4488  

Fax：86-10-6609-0016  

Website：www.grandwaylaw.com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香港） 

Grandway Law Offices（Beijing-Shanghai-Shenzhen-Chengdu-Xi'an-Hong Kong） 

 

 

 

 

2022年 第 37 期 总 第 701期 2022 / 10 / 21 



 

 

 

 

 

 

 
 

 

 

 

 

 

 

 

 

 

 

 

 

 

 

 

 

 

 

01/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成功上市 

Bide Pharmatech Co., Ltd. which Grandway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Listed on SSE 

STAR Market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天富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审核通过 

The Non-public Offering Project of Tianfu Energy which Grandway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Approved by CSRC 

 

03/法制动态   LEGISLATION NEWS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CBIRC Release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ial Companies of Enterprise 

Groups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2 年 10 月修订）》

的通知 
Notice of SSE on Publishing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Share Reduction by Shareholders 

of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TAR Market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by Inquiry 

Transfer and Placement to Specif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vised in October 202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就修订《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CSRC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Revising the Rules for Share Repurchas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Rules for Management on Shares Held by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ir Changes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SSE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SE-Listed Companies No. 7 - Share Repurchase (Draft for Comments)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就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

份变动管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SZSE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Amending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ZSE-Listed Companies No. 9 - Share Repurchase and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ZSE Listed Companies No. 10 - Share Change Management 

 

06/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私募基金募集的合规要点 
Key Points of the Compliance in Private Fund Rai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1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BFC·秋》 

BFC·Autumn 
 

 



 

1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Bide Pharmatech Co., Ltd. which Grandway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Listed on SSE 

STAR Market 

 

2022 年 10 月 11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毕得医药”）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毕得医药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622.91

万股，股票代码 688073。 

毕得医药是一家聚焦于新药研发产业链前端，依托药物分子砌块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等核心业务，能够为新药研发机构提供结构新颖、功能多样的药物分子砌块及科学试剂等产品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发挥现有的技术优势和

资源优势，继续深耕新药研发服务与产业化应用市场，通过持续研发创新，与客户、供应商共

同发展，进一步增加为全球医药研发机构服务的综合能力。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毕得医药 IPO 项目的发行人律师，为毕得医药本次发行上市全程

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签字律师为胡琪律师、董一平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龚

曼昀律师、叶郑庆律师。  

感谢毕得医药对国枫的信任，感谢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国枫的高效合作，也感谢为本项目辛勤付出的每一位国枫同事。祝

贺毕得医药在科创板成功上市，借力资本市场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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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天富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中国证监

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The Non-public Offering Project of Tianfu Energy which Grandway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Approved by CSRC 

 

2022 年 10 月 10 日，由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天富

能源，股票代码：600509）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称“本次发行项目”）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天富能源主要从事电力与热力生产、供应，天然气供应，城镇供水及建筑施工等，依托国

家“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秉承“做中

国一流综合能源服务集团”的企业愿景，聚焦综合能源服务，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动能，构

建“低碳、安全、清洁、高效、智能、可持续”的现代综合能源服务体系。坚持以综合能源服

务为主要业务，继续发挥“发、供、调”一体，“源、网、荷、储”一体的优势，持续调整能

源结构，科学布局光伏、水电等绿色、可再生能源，为师市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服务。  

天富能源本次发行项目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用于“兵团北疆石河子 100 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天富 4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本次

发行项目顺利过会，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体系，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提升公司的竞争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国枫为天富能源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为天富能源本次发行项目提供

法律服务的人员包括刘斯亮、李鲲宇、程明明、张晓武。  

感谢天富能源对国枫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保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与协作，祝贺天富能源本次发行项目顺利通过

中国证监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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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CBIRC Release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ial Companies of Enterprise 

Groups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6 号公布《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对机构设立及变更、业务范围、公司治理、监督管理、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以及

其他事宜作了规定。《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3 日起施行，原《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6 年第 8 号）、《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考核暂

行办法》（银监发〔2006〕96 号）同时废止。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

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2022 年 10 月修订）》的通知 

Notice of SSE on Publishing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Share Reduction by Shareholders 

of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TAR Market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by Inquiry 

Transfer and Placement to Specif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vised in October 2022)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2 年 10 月修订）》（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 

《实施细则》对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询价转让的询价与认购、询价转让的信息披

露、向股东配售、自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10 月 14 日起施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通知》（上证发〔2020〕49 号）同

时废止。 

法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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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就修订《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CSRC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Revising the Rules for Share Repurchas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Rules for Management on Shares Held by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ir Changes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

“《回购规则》”）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以下简称“《管理规则》”）的修订公开征求意见。 

修订后的《回购规则》对回购程序和信息披露、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以要约方

式回购股份、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修订后的《管理规则》对禁止交易“窗

口期”的规定作了优化。前述二规则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均为 2022 年 11 月 13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 号——回购股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SSE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SE-Listed Companies No. 7 - Share Repurchase (Draft for Comments)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第 7 号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 7 号指引》对回购股份的基本要求、实施程序和信息披露、回购股份的处理、回购股

份的日常监管等事宜作了规定。《第 7 号指引》的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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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就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SZSE on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Amending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ZSE-Listed Companies No. 9 - Share Repurchase and the Self-discipline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SZSE Listed Companies No. 10 - Share Change Management 

 

2022 年 10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

—回购股份》（以下简称“《第 9 号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以下简称“《第 10 号指引》”）的修订公开征求意见。 

修订后的《第 9 号指引》放宽了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情形的条件，放宽了上市公

司实施回购的已上市期限，同时进一步明确回购股份期间不得实施股份发行的行为。另外，《第

9 号指引》和《第 10 号指引》均放宽了窗口期限制。《第 9 号指引》和《第 10 号指引》的意

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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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私募基金募集的合规要点 

Key Points of the Compliance in Private Fund Rai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作者：刘倩 顾忻媛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日趋重视，我国对于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的

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

人信息保护法》”）在呼声中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也专门

设置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有了逐步明确的保护和监管。 

在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募集时，通常需要处理投资者的信息，可能触及到数据安全和个人信

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因此近期也有不少私募基金管理人前来咨询，在现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下，处

理投资者信息时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因此，本文主要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及其配套法

规和规定，对于实务中私募基金募集时通常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合规提示。 

一、 个人信息的范围 

在分析个人信息保护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个人信息的范围，辨析法律中对于个人信息的边界。目

前，与个人信息相关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概念： 

1. 个人信息 

现行法律中，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主要经过了以下转变：2016 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

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

电话号码等。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

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可以看到，《民法典》与《网

络安全法》对于个人信息的认定主要聚焦于“可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且《民法典》在《网

络安全法》的基础上又对列举进行了一定的扩充。而在 2021 年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中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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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

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已经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在“可

识别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相关性”的范围，个人信息未必仅限于可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只要与已

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即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项下定义的个人信息，但是如果个人信息

已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基金时，为识别投资者及进行投资者适当性判断，对于个人投资者，通常

会收集其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并进行储存、分析等信

息处理工作。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可能会影响到私募基金管理人处理个人信息的标准和范

围，私募基金管理人需要注意对于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管要求，并加强处理个人信息的合规意识。 

2. 敏感个人信息 

特殊于“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还提出了“敏感个人信息”的概念。根据《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

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

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

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在《信息安全技术 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标准号：GB/T 35273-2020）（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个人敏感信

息是指，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

害或歧视性待遇等的个人信息。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银行账户、通

信记录和内容、财产信息、征信信息、行踪轨迹、住宿信息、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14 岁以下

（含）儿童的个人信息等。《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附录还列举了以下个人敏感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银行账户、鉴别信息(口令)、存款信息（包括资金数量、支付收款记录等）、

房产信息、信贷记录、征信信息、交易和消费记录、流水记录等，以及虚拟货

币、虚拟交易、游戏类兑换码等虚拟财产信息 

个人健康生理信息 

个人因生病医治等产生的相关记录，如病症、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

术及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用药记录、药物食物过敏信息、生育信息、以往病

史、诊治情况、家族病史、现病史、传染病史等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个人基因、指纹、声纹、掌纹、耳廓、虹膜、面部识别特征等 

个人身份信息 身份证、军官证、护照、驾驶证、工作证、社保卡、居住证等 

其他信息 
性取向、婚史、宗教信仰、未公开的违法犯罪记录、通信记录和内容、通讯录、

好友列表、群组列表、行踪轨迹、网页浏览记录、住宿信息、精准定位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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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基金时，通常需要个人投资者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及身份证件进行相关的业

务操作；在进行合格投资者认定时，需要个人投资者告知存款信息等财产信息；在进行投资者适当性

评估时，也会对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调查；部分私募基金公司还会对收集个人投资者的

指纹或收集人脸识别信息，以限定投资者的身份及私募的范围。 

3. 隐私权中的私密信息 

同时，《民法典》第 1032 条还规定了对“隐私”进行了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

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事实上，隐私权中的私密信息和个人信息、敏感个

人信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尤其与敏感个人信息重合度较高。就其保护程度而言，隐私也有着相

对高的优先级，根据《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如果在处理个人信息时落入隐私权保护的“私密信

息”，需要首先适用隐私权的规定，如果没有相关规定的，方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私募基金管理人未经个人投资者同意，即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进行私募基金推介的，可能属于《民法典》第 1033 条项下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

如果由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募集的，其应当在投资冷静期满后，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适当方式

进行投资回访。虽然《民法典》第 1033 条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但由于《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

为管理办法》不属于法律法规，为避免落入《民法典》规定侵犯隐私权之嫌，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向

个人投资者推介基金时、或在基金合同中明确回访制度，并取得个人投资者的同意。 

二、 基金募集中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和要求 

1. 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则 

如前文所述，在私募基金的募集过程中，如果涉及个人投资人，势必会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在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也分别对于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提出了保护的要求和原则，概

括来说，即合法、正当、必要、不过度原则。在处理个人信息前，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以显著方式、

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以下事项，并取得该自然人或监护人的同意： 

a) 处理信息的规则； 

b) 处理信息的范围； 

c)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d)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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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个人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 

f)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向个人投资者告知上述事项，既是一项单独的合规义务，也是取

得投资者同意的前提。因此，在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募集的时候，如果涉及处理个人信息的，需

要提前向投资者清晰、完整地说明上述事项，如果前述事项发生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将变更

部分告知投资者。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也明确，如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下述目的处理个人信息的，无需

取得投资者个人同意，： 

a) 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

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b) 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c)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d)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e) 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

人信息； 

f)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 个人信息保护的单独同意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处理投资者个人信息时，除

了遵守前述的保护原则，即提前告知信息并取得个人同意外，对于几项特殊的情形，还需要取得个人

的单独同意。 

a)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

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前文中我们提到，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基金

时，很有可能收集个人投资者的银行账户、存款信息、指纹、身份证等敏感个人信息并进行存储等处

理，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 条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

的单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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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私募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收集人脸信息作为解锁软件和进行支付的密钥，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2 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也需要在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的前提下处理人脸信

息，且司法解释对“单独同意”做了排除性解释，以下几种情形下投资者的同意都不属于“单独同意”： 

i. 信息处理者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但是处理人脸信息

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ii. 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 

iii. 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 

b) 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 

在实践中，私募基金管理人可能会存在集团化运作的情形，可能根据集团的规定将其处理的个人

信息提供给集团总部或关联方，然而，鉴于法人人格的独立性，集团总部和关联方就属于《个人信息

保护法》中的第三方。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3 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

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除了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外，还应当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

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接收方应当在上

述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等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

方式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c) 其他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情形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5 条、第 26 条和第 39 条还分别规定，个人信息处理

者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也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i. 公开个人信息； 

ii. 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且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不用 

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和 

iii.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由于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前两种情况相对少见，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又在本文第五、章中分

析，受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多做赘述。 

三、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基金时的合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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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募集基金时可能处理较多个人信息，那么如何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要求、妥善保护投资者的个人信息，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以及

实务中的常规操作，提出以下合规建议。 

1. 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首先需要在内部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比如，在内

部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

培训。 

2. 框定收集个人信息范围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审核基金募集文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确认收集的个

人投资者信息是否符合合法、正当、必要、不过度原则，收集的敏感个人信息是否具有特定的目的和

充分的必要性，是否为确认合格投资者及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必要而收集处理。 

3. 调整基金募集文件及流程 

根据前文介绍，个人信息根据适用场景和信息性质有不同等级的保护措施。因此，建议私募基金

管理人审阅私募基金的募集文件及募集流程，在不同场景下，告知个人其所需要处理的个人信息并取

得个人同意，并在收集敏感个人信息、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信息前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

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4. 采取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 

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可以采取提升网络安全保护等级、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对于个人信

息的传输、存储、处理进行数据保护。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个人信息的定义排除了

“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而在该法中还提到了“去标识化”的概念，这二者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还是存在概念上的不同。去标识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

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过程。匿名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因

此，去标识化更类似于对信息加密，在一定信息的辅助下，仍然可以恢复识别到特定自然人。而匿名

化处理则无法识别且不能复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定义的个人信息。 

5. 制作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对于如果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情形，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提前做好应急处理预案，

结合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尽可能在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发生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通知履行个人信息

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最大程度减少事件对于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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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托外包机构销售基金的合规要点 

在私募基金募集阶段，私募基金管理人除了自行募集销售基金外，也可能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基

金销售。因此，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第三方销售机构销售基金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合规要求： 

1. 事前评估 

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的，应

当事前对第三方销售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需要注意，对于第三方销售机构进行个人信息

保护影响评估的内容至少需要包括以下三点： 

a)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是否合法、正当、必要； 

b) 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安全风险； 

c) 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合法、有效并与风险程度相适应。 

此外，私募基金管理人如对第三方销售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该评估报告和处理情

况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三年。 

2. 订立委托合同 

在完成前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后，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与受托的第三方销售机构订立委

托合同，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等，并对第三方销售机构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同时，第三方销售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处理个

人信息，不得超出约定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处理个人信息。如果是为了某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

之目的收集投资者个人信息的，未经该等自然人同意，不能将其个人信息再作其他目的和用途。 

3. 事后返还或删除 

如果私募基金管理人与受托的第三方销售机构订立的委托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敦促第三方销售机构返还其基于委托所处理的个人信息或者予以删除，不能继续

保留。 

4. 禁止转委托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1 条的规定，未经私募基金管理人同意，第三方销售机构也不得转委

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这也与《民法典》中关于转委托的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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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涉外基金的跨境传输 

在实务过程中，不少美元基金以及 QDLP、QDII、QFII、QFLP 等跨境基金和金融产品因募集和

客户管理需要，会收集、处理中国境内投资者的相关信息，而外资私募基金管理人（PFM）、中外合

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出于集团要求和反洗钱监管要求等原因，也会有收集、处理中国境内投资者相关信

息的要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

或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

活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而私募基金投资者也不仅限于自然人，在募集中，也会涉及

处理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如果需要向境外传输相关的数据，则可能落入《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

法》的监管范围。 

在信息数据领域有一个现象，数据是越用越多的，而人们对于数据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也是越

来越高的。目前，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监管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配套的法规、标准有待出台，法律

的实施情况和监管口径也需要进一步在实操中领会。我们将持续关注数据、信息的监管对于私募基金

运作的持续影响，以及后续相关配套细则、规定的落地和具体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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